
附件3

编制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
一、基本要求
实施方案应包括计划进度和阶段目标、实施内容、实施方法和技术手段、成果及形式、费用预算、组织保障、其他相关安排等7项内容。

二、计划进度和阶段目标编制要求

计划进度从当年工伤预防项目发布之日起（预计3月底前发布）按月编制实施计划进度，至工伤预防项目实施完成（原则上当年10月底前），并于当年12月底前提交项目验收申请材料。跨年度的培训项目，应当同时编制2026年、2027年计划进度。
三、费用预算编制要求

费用预算应包括总金额、明细和合理性、可靠性分析等内容，经本单位财务部门审核，做到详尽翔实、精细节约，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，各项费用均须列出明细清单，报价精确到整数，提供具体依据和说明。

培训项目的费用预算，应当参照《关于印发〈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行〔2016〕540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培训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粤财行〔2017〕260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河源市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河财行〔2023〕46号）等相关规定及项目标准执行。工伤预防培训项目原则上每期不超过1天，不得安排学员住宿。
项目费用预算明细、依据和说明的格式可以参照下表，也可以由申报单位自拟。
工伤预防项目费用预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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